
保留省级审批 下放市县

1
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专项
资金

防灾救灾
应急

省级地质灾害
防治

（一）地质灾害预警预报系统建设和维护。
（二）地质灾害调查和防治规划制订。
（三）地质灾害防灾预案编制与演练、地质灾害巡查与应
急调查、地质灾害隐患点勘查治理与搬迁避让、地质灾害
防治技术研究、地质灾害防治宣传与培训、地质灾害防治
工作相关设施与设备采购。
（四）省委、省政府确定安排的其他项目。

实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，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，促进经
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。不断提高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能力，
避免群死群伤事件的发生，保障社会和谐稳定。（1）开展
粤东西北地区大型以上地质灾害隐患点勘查设计和施工。
（2）开展粤东西北地区大型以上地质灾害隐患点专业监测
。（3）开展地质灾害大数据管理平台建设（一期）。（4）
开展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装备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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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2020年度省级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目录清单

审批权限设置

序号
专项资金名称

（战略领域名称） 政策任务 主要用途 绩效目标 资金额度财政事权

单位：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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